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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木本油料种苗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云南省林业厅 2009 年第 4 号公告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木本油料种苗管理，促进木本油料产业发展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种子法》）、《云南省

林木种子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种子条例》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

云南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木本油料的种源管理，种苗

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及监督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本

办法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《种子法》、《种子

条例》和本办法的规定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木本油料种苗管理工

作，具体工作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林木种苗管理机构负责。

第二章 种源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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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利用本地现

有木本油料种质资源，按照国家或者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

方法和组织开展调查选优工作，选出的优良个体或者群体应当经

省级以上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或者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

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后，方可利用其种子、穗条建立林木

良种基地或者直接利用其种子、穗条进行育苗用。

第五条 经省级以上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或者省林业行政

主管部门委托的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通过的本省木本油

料良种，应当在公布的适宜生态区域内推广使用。

从省外引进木本油料良种的，应当按照《种子法》的规定，

经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引种试验成功后，方可在适宜生

态区域内推广使用。

第三章 种苗生产经营

第六条 从事木本油料种苗生产、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

照《种子法》、《种子条例》的规定取得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、经

营许可证，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生产和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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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凡国家和省投资的木本油料造林项目，育苗所用的

种子和穗条应当是良种。并实行定点采种（穗）、定点育苗、定

向供应，做到种源清楚、品种清楚。

第八条 生产经营的木本油料种苗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

标准。

纳入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计划生产的种苗，应当经县级以上林

木种苗质量检验机构和植物检疫机构检验、检疫合格后，方可使

用和调运。

木本油料种苗质量检验、检疫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相关标准执

行。

第九条 国家和省投资建设的木本油料良种生产基地应当

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建设良种生产基地使用的繁殖材料为省级以上林业行

政主管部门公告的林木良种；

（二）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，建设面积按国家和省相关标准

的要求执行；

（三）繁殖材料来源清楚，技术措施及图表资料档案保存完

整；

（四）具有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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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
第十条 国家和省投资建设的木本油料良种生产基地由省

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

收。验收合格后，方可为木本油料造林项目提供良种。

第十一条 木本油料良种生产基地应当使用统一的《云南省

林木良种销售凭证》。《云南省林木良种销售凭证》由省林木种苗

管理机构统一印制，统一编号，在良种调出时由良种生产单位签

发。

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林木种苗管理机构和林业科研、教学、

科技推广单位应当加强林木良种生产基地建设工作的技术指导，

提供技术服务。

第十三条 木本油料种苗生产者应当建立健全种苗生产档

案，包括：树种名称,种子来源及数量、质量证明,加工及育苗方

式,穗条来源及数量,嫁接时间及方法,育苗管理措施,入圃出圃

台账,种苗检验分级记录,良种销售凭证等。

第十四条 木本油料种苗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种苗经营档

案，包括：树种名称、数量、来源、去向等经营记录,良种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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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证，种苗质量检验证书,种苗标签，森林植物检疫证书复印件

等。

第四章 种苗使用

第十五条 凡国家和省投资的木本油料造林项目，应当根据

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计划使用良种苗木。

核桃、油茶等木本油料树种造林所用苗木应当使用无性繁殖

的良种苗木。

第十六条 跨县调运木本油料种苗的，种子经营许可证复印

件、种苗质量检验证书、种苗标签和森林植物检疫证书应当随种

苗同行；调运良种的，还应当附良种销售凭证。

国有林业单位调购种苗的，应当签订购销合同，合同应当约

定品种、穗条（种子）来源、质量等。

第十七条 木本油料种苗调运前，应当按照国家林业行政主

管部门《林木种苗包装和标签管理办法》的规定进行包装，并附

标签。

第十八条 木本油料种苗使用者应当建立健全种苗使用档

案，包括：树种名称，种苗来源及类别、批号、数量、质量，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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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销售凭证，森林植物检疫证书，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，种苗使用

情况和其它相关文字、图片材料等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责任制，明

确责任人，加强木本油料种苗质量的监督和管理。

第二十条 木本油料良种生产经营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木本

油料良种生产单位及单位法定代表人和技术负责人对生产经营

的良种质量承担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木本油

料种苗质量举报制度，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，受理群众投诉和举

报，及时调查处理举报案件。

第二十二条 木本油料种苗质量实行省、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三级检查制度。省、州（市）两级实行抽查，县（市、区）

级全面检查。

木本油料种苗质量检查的内容包括生产、经营者资格、证签

的管理使用、种子（穗条）来源及品质、可出圃数量和质量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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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生产、经营、调运、使用木

本油料种苗的，依照《种子法》、《种子条例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种苗管理机

构的工作人员，在木本油料种苗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

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中木本油料树种是指核桃、油茶、膏桐、

油桐、油橄榄、澳洲坚果，其他木本油料树种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